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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反倾销法律制度简介 

 

巴西是东京回合《反倾销守则》和实施 GATT第六条的相关协定的缔约方。

为了使国内法符合这些协定，巴西在 1987 年开始在国内法中引入相应的法规。

1995年 1月 1日后，巴西开始实施根据乌拉圭回合制定的第 00－1582号令，以

取代原来的第 00－－1227 号令。该法令规定了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行政

程序。1995年 3月 1 日颁布的第 926号令，在巴西反倾销程序中增加了临时措

施，明确了各反倾销机构的职责，并对反倾销税和进口税作区分。1995 年 8 月

23日，巴西总统依据宪法颁布了有关反倾销的第 1602号令，确立了巴西反倾销

措施的最终程序。该法令全称为《关于实施反倾销措施的行政诉讼标准条例》（以

下称《条例》），是巴西现行的最主要的反倾销法。此外，巴西还要遵守南锥体共

同市场于 1997年 12月确定的〈反倾销反补贴共同规则大纲〉。 

 

一、倾销的确定 

《条例》规定，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巴西市场，则为倾销行

为。当倾销的进口产品造成国内产业损害时可实施反倾销措施。 

（一）正常价值 

《条例》规定正常价值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在出口国国内消费相同产

品时的实际应付价格。出口国国内市场不销售相同产品或销量不足时，或者出口

国市场条件特殊，不能作充分比较时，则正常价值可以采用第三国价格或结构价

格，即出口国向第三国出口相同产品时具有代表性的价格；或原产地国生产该产

品的成本，加上合理的管理与销售成本以及利润。《条例》没有直接定义正常贸

易过程，但是，规定了在采用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和第三国价格时，不能作为正

常贸易过程中的价格的情况，如低于单位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在确定正常价值

时，应根据受调查生产商或出口商提供的在正常贸易过程中的相同产品的有效生

产和销售数据来计算，而不考虑非正常贸易过程的价格。如果无法获得或者不能

使用该数据，则使用其他方法，如用其他受调查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生产和使用实

际价格的加与所有可比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等。 

《条例》对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常价值作了特别规定。根据规定，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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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国国内大多数产品的价格是由政府来决定，这些进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可用一

个市场经济替代国的相同产品的价格来确定，或者用替代国向除巴西外的其他国

家出口相似产品的价格来确定。无法适用上述方法时，可以用巴西市场上相同产

品的已付或将付价格加上合理的利润幅度，或者使用其他合理的价格来确定正常

价值。 

（二）出口价格 

出口价格是被指控产品出口到巴西的已付或应付的实际价格。如果由于出口

商和进口商或第三方有关联关系或有补偿安排，则出口价格可以用转售价格或结

构价格来推定，即采用进口产品首次转售给独立买主的价格。如果产品没有转售

给独立买方或在转售时已不同与进口时的状态，则调查当局以一个在合理基础构

成的价格为出口价格。 

（三）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的调整和比较 

《条例》确立了比较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的基本原则，即出口价格与正常价

值应在同一贸易水平（通常指出厂水平），并尽可能在同一时间的基础上进行公

平比较。同时，《条例》还列举了销售条件、税务、贸易水平、数量、物理性能、

汇率以及进口措施等种种影响价格比较的因素，规定对由这些方面的差异导致的

价差要进行调整。 

对于产品不是由产地国直接向巴西出口而是通过一个第三中间国向巴西出

口的情况，《条例》规定在进行价格比较时，一般应该用出口国向巴西出口产品

时的出口价格与出口国国内的可比价格进行比较。但是，如果该产品的出口国不

存在可比价格，或者该产品在出口国没有生产程序，而仅仅是通过出口国转运，

则可适用产地国的国内市场价格作为正常价值进行比较。 

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之间的差额为倾销幅度。《条例》规定确定倾销幅度的

比较方法有两种：（1）以正常价值的加权平均值与所有可比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

价格进行比较；（2）按正常价值的加权平均值与奋笔交易的出口价格进行比较。

原则上，调查当局将对各个已知受调查的产品出口商或生产商分别确定倾销幅

度。但是，如果被调查产品数量巨大而无法按上述规定操作，《条例》规定可以

使用抽样方法来确定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调查当局应与有关当事方商量后才决

定具体的抽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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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损害的确定 

国内产业的概念是反倾销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条例》规定“国内产业”

是指国内相同产品的全部生产商，或者是那些合计产量占国内相同产品总产量大

部分的生产商，但不包括与出口商或进口商有关联的生产商，即它们之间存在着

控制被控制的关系，或同受第三方控制，或共同控制第三方。 

像其他国家的反倾销法一样，《条例》规定的损害包括对业自已建立的国内

产业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或实质性的损害威胁，或者是对新建产业构成了实质性

阻碍。《条例》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在确定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时，调查当局基

于确定的证据应当客观审查的因素，大体上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倾销进口产

品的数量，包括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是否很大，是否有明显的增长，其占巴西国

内相同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百分比和增长情况等；（2）对巴西相同产品价格的影响；

（3）该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后续影响。 

当调查涉及一国以上国家的进口产品时，如果来自这些国家的产品之间有可

替代性，即存在着竞争，并且来自单个国家的进口品的倾销幅度均高于最低限度，

且数量不能被忽略，可对它们造成的损害进行累积评估。 

最后，《条例》规定要有相关证据证明倾销与国内产业遭受损害存在因果关

系。 

 

 三、巴西反倾销程序法 

 （一）反倾销机构 

 在巴西，主要由工商旅游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共同实施临时和最终反倾销措

施，批准价格承诺。工商旅游部下设的对外贸易秘书处负责发起反倾销调查，并

联合贸易保护局展开调查，确定倾销、损害和因果关系。财政部下设的联邦税务

秘书处负责征收反倾销税。 

 （二）申请和立案 

 在巴西，国内产业或其代表可以向工商旅游部的对外贸易秘书处提出反倾销

调查的书面申请。要求支持申请的国内生产商的产量超过国内相同产品总产量的

25%，并且需要提供倾销、损害、因果关系存在的证据，以及相关的资料。当局

在接到申请后 30 天内将是否开始调查的决定通知申请人。此外，如果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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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掌握了倾销和损害的充分证据后，也可以自行发起调查。 

 （三）调查和临时反倾销措施 

 调查应该在 1 年之内结束，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到 18 个月。而调查

过程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就可以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1）主管当局已经开始

调查，并且已经给予各利害关系当事人充分的机会提供信息资料和发表意见；（2）

主管当局确定国内产业收到损害，并且已经作出了肯定性的初裁；（3）主管当局

认为临时反倾销措施对防止倾销调查期间产生损害是必须的；（4）自开始调查之

日起已经超过 60天。临时反倾销措施一般不超过 4个月，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

长到 6个月。 

 （四）终裁和反倾销税的征收 

 巴西规定，调查程序、采取临时和最终反倾销措施，都可以因为出口商提供

价格承诺而中止。如果主管当局没有接受价格承诺，而调查的最终结果证明存在

倾销和损害，而且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则可以作出肯定性终裁，并征收最终

反倾销税，其目的就是消除因为倾销而造成的损害。 

 （五）上诉 

 反倾销法规定了行政和司法两个层次的上诉程序。任何利害关系当事人，包

括出口商都可以提出上诉。外国出口商和政府可以直接申请行政复审，如果它们

要求进行司法审查，则必须聘请巴西律师作为代表。 

 


